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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部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

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通知

国科发火〔2021〕362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（委、局）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的决

策部署，持续开展“减证便民”行动，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

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

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42号）精神，决定对申请高新技

术企业认定有关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适用证明事项

1.营业执照等企业注册登记证件；

2.专利证书等企业知识产权证件。

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，对上述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

关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。申请企业可以自主选择是否适

用告知承诺制办理。

二、告知承诺方式

各地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（以下简称认定管理

机构）按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

（格式见附件 1），书面（含电子文本）将证明事项、证明

内容、承诺效力、不实承诺责任、核查权力等告知申请企业。

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，申请企业承诺已经知晓认

定管理机构告知全部内容，并书面（含电子扫描件）提交《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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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后，不再需要提供适用事项证明材料，

认定管理机构按申请企业书面承诺进行认定工作。

不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的，申请企业应当按规定提供有

关事项需要的证明材料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各地方认定管理机构要通过服务场所、官方网站等渠

道公布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办理指南

（附件 2）、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，方便申请企业查阅、索

取或下载。

2.各地方认定管理机构要建立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信

用管理机制，对提供虚假承诺的企业纳入信用记录，并按《高

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处理。

3.各地方认定管理机构要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证

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宣传、解读，做好相关信息咨询、承

诺受理、投诉处理等管理服务，积极推行和落实证明事项告

知承诺制工作。

附件：1.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（适用申请高新技术企业

认定）

2.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办

理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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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部

2021年 12月 1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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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
（适用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）

一、基本信息

（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

理机构

申请企业名称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二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告知

（一）适用告知承诺的证明事项

1.营业执照等企业注册登记证件；

2.专利证书等企业知识产权证件。

（二）证明事项设定依据及证明内容

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（国科发火〔2016〕32

号）及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》（国科发火〔2016〕

195号）规定，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需要提交营业执

照等注册登记证件复印件、专利证书等知识产权证件复印件。

1.营业执照等注册登记证件用于证明企业申请高新技术

企业认定时依法成立年限等；

2.专利证书等知识产权证件主要用于证明企业对申请高

新技术企业认定中使用的知识产权拥有所有权属等。

（三）承诺方式

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，申请企业须书面签署本

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，并与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》

一并提交至有关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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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承诺效力

1.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收到申请企业提交的有效

承诺书后，不再要求其提供适用证明事项的证明材料；

2.申请企业提交承诺书仅在当年度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

定中有效。

（五）不实承诺的责任

1.提供虚假承诺的企业将被纳入有关信用记录，并在下

一次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不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；

2.对提供虚假承诺通过认定的企业，按《高新技术企业

认定管理办法》第十九条第一款处理。

（六）核查权力

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在认定工作事中事后有权

对申请企业承诺事项进行核查。

（七）公开范围

本告知承诺书用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，在高新技术企业

认定管理工作体系内部公开。

三、申请企业承诺

（一）本告知承诺书中的基本信息真实、准确；

（二）已经知晓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告知的全部

内容；

（三）本企业依法成立一年以上，对申请高新技术企业

认定中使用的知识产权拥有有效所有权；

（四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（企业公章）

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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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办理指南

请阅读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（适用申请高新技术企

业认定）全部内容。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，申请企业

按以下流程提交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。

一、确认按告知承诺制办理

申请企业通过 “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 ”

（www.innocom.gov.cn）或 “科学技术部政务服务平台 ”

（fuwu.most.gov.cn）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系统（以下

简称“管理系统”），进入企业申报系统（企业账号）-高企认

定申报-申报材料-告知承诺制，勾选已阅读并同意《证明事

项告知承诺书》。

二、在线打印、签字盖章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

1.点击确认后，管理系统自动生成带申请企业名称等信

息的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（适用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）

文本，点击打印（系统默认 A4纸，正反打印）；

2.在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相应位置由企业法人签字，

并加盖企业公章。

三、提交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

1.申请企业应将签字盖章的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扫

描上传至管理系统；

2.申请企业应将签字盖章的《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（原

件）与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》一同提交至高新技术企

业认定管理机构。


